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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九项活动推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
自全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登封市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向市委主要领导汇报情况，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部署行动计划，制定了实施方案，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了动员大会。近期，登封市以开展九项活动为抓手，推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扎实开展。

一是开展“干部进企业”活动。以实践教育活动为契机，建立市直部门联系百家重点企业服务机制，开展全市职能部门为民营企业上门服务活动。积极主动发现非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建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台账，及时协调解决问题，注重解决问题质量。
二是开展“实现中国梦、党建做保证”活动。与市非公经济党工委联合，把理想信念教育活动与非公经济党建相结合，用教育活动促企业党建，创新活动方式，开展“支部书记讲党课”活动，并把党课搬到厂矿企业、田间地头和孝贤碑林，努力使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认识到企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好政策，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只有增强对党委、政府的信任，企业才能够发展的又好又快。

三是开展“手拉手，困难求学路上一起走”圆梦助学活动。向非公经济企业家发出“助学圆梦”倡议，号召企业家通过捐款、帮扶等形式，向困难学生伸援手、助学业。彰显我市非公经济人士感恩社会的风采、勇于担当的善行。截至目前，非公经济人士共筹集善款30万元。

四是在基层商会中开展“企业梦·中国梦”征文演讲比赛活动。通过征文演讲比赛，选拔出优秀的教育活动宣讲员，到各乡（镇）区、办开展巡回演讲，以活生生的创业经历教育人、感化人、激励人。

五是开展“有理想才会有梦想，有信念才会有力量”我谈我的企业梦活动。在登封电视台开辟“中国梦·我的企业梦”栏目。加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宣传力度，扩大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教育面和影响力。

六是开展“修转型路、架融资桥”活动。与科工信委联合推荐民营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先进案例，总结民营企业在转变发展方式取得成功的经验、体会和启示；与金融办、澳洲联邦银行（登封）村镇银行联系，召开银企对接会，真正为非公企业解决融资难；通过与大专院校联系产学研见面会，解决企业用人难问题和学生找工作难问题。

七是开展“同心联企”活动。参加阳城工业区统一战线“同心”实践基地启动仪式，并引导阳城区爱心企业福渊碳素有限公司和永登铝业分别为铝庄中心小学捐赠爱心款1万元和100个书包、100个文具盒。以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以“同心实践”活动为载体，切实将教育实践活动与“同心实践”活动相结合，要求每个乡（镇）区、办结合实际，选出“同心实践”活动点，并积极引导辖区内非公经济人士投身“同心实践”活动，丰富教育实践活动载体。

    八是动员机关干部和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参与“道德讲堂”活动。统战部、工商联从自身做起，组织机关人员参与“道德讲堂”、“国学教育”系列活动，坚定“三信”目标，形成关注、关爱身边好人好事，营造崇尚、学习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好事的良好氛围。并把“道德讲堂”、“国学教育”搬进企业，邀请有关企业界模范人士做专题演讲，使国学教育与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有机结合，实现相互促进，真正让改革开放后先富裕起来的这部分人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汲取发展前进的动力、在国学教育的感召下传递社会正能量，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梦、中原梦、企业梦、美丽登封天地之中梦。
九是做好走出去参观学习、坐下来学习感悟活动。组织部分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到兄弟县市学习教育实践活动先进经验，增强实践教育活动的感召力。组织全市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到登封抗日根据地白坪乡和任长霞纪念馆，学习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先进事迹，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同时，注重坐下来学习，组织副会长企业观看电视剧《大宅门》、《大染坊》等优秀创业剧目，体会创业的艰辛，感悟当前的大好经济发展形势来之不易，从而增强企业发展自信心。

九项活动的相继开展，丰富了教育实践活动的载体，扩大了教育实践活动的影响力，增强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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